附件2

汕头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管道燃气
价格联动机制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一）联动机制起草背景。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推进燃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完善燃气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化，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47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城镇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23〕25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尚未建立气价联动机制的市县，应按要求完成联动机制建立工作。全省21个地市中，有19个地市已建立联动机制，2个地市尚未建立联动机制（湛江市、汕头市）。另外，根据最新政策要求，已建立联动机制的地市大部分需重新修订联动机制。
（二）价格测算过程。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粤发改规〔2025〕5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我市中心城区现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实行基准价管理，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计价方式为：销售价格=气源价格+配气价格。
1.气源价格。气源价格按实核算确定，根据2022-2024年供气企业提供的天然气气源采购总量为20699.85万m3，气源采购总金额为91808.42万元，气源采购平均价格为4.44元/m3；石油气气源采购总量为1100.02万m3，气源采购总金额为15391.09万元，气源采购平均价格为14.00元/m3。
2.配气价格。根据《管理办法》规定，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通过核定燃气企业的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考虑税收等因素确定年度准许总收入，制定配气价格。配气价格=年度准许总收入÷年度配送气量，年度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费-其他业务收支净额，准许收益=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其中营运资本按运行维护费的20%确定。为确保所有测算数据准确且核算周期的一致性，本次配气价格依据2025年12月29日出具的《汕头市中心城区2022-2024年度城镇管道燃气配气成本监审报告》中气源采购、税费等数据统一以此周期进行测算，2022-2024年天然气准许成本为56628564.48元，有效资产373173313.46元，年度配送气量73261759.78m3，单位配气成本为0.77元/m3；2022-2024年石油气准许成本为8837765.03元，有效资产24439826.61元，年度配送气量3944027.38m3，单位配气成本为2.24元/m3。
根据《管理办法》：“准许收益率为税后全投资收益率，按不超过7%确定”的规定，我局以1%-7%的准许收益率进行测算配气价格（详见下表）。为降低用气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减轻供气企业的经营压力，以3%的准许收益率确定配气价格，经计算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为1.19元/m3，管道石油气配气价格为3.21元/m3。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天然气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8〕119号）规定，原则上地级以上市市辖区内的城镇管道天然气综合购销总差价（配气价格）最高不得超过1元/立方米。因此核定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为1元/m3，管道石油气配气价格为3.21元/m3。
管道燃气配气价格测算表
单位：元/m3
	收益率
	燃气类型
	配气价格
（税前）
	配气价格
（税后）

	1%
	天然气
	0.99
	1.08

	
	石油气
	2.82
	3.08

	2%
	天然气
	1.04
	1.13

	
	石油气
	2.89
	3.15

	3%
	天然气
	1.09
	1.19

	
	石油气
	2.95
	3.21

	4%
	天然气
	1.14
	1.25

	
	石油气
	3.01
	3.28

	5%
	天然气
	1.19
	1.30

	
	石油气
	3.07
	3.35

	6%
	天然气
	1.24
	1.36

	
	石油气
	3.13
	3.42

	7%
	天然气
	1.30
	1.41

	
	石油气
	3.20
	3.48


3.销售价格。根据《管理办法》《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非居民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各地可结合实际确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上浮最高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确定销售价格。此次核算的气源采购价格作为本次中心城区管道燃气销售价格调整确认的气源价格，以及启动价格联动机制的基期采购价格。基准销售价格=气源价格+配气价格，即天然气基准销售价格为5.44元/m3，石油气基准销售价格为17.21元/m3。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销售价格为基础，在上浮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目前，我市非居民用户实行基准价格管理，实行动态联动调整，在气源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变化时适时调整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经与省发展改革委多次沟通对接我市中心城区实际联动情况，省发展改革委认为，虽然我市在实际的操作中根据燃气采购价格变化情况实行动态联动调整，但没有出台相关机制，且我市长输气管道接通的时间未能确定，所以还是要建立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联动机制。
（三）联动机制制定过程。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草拟了《联动机制》，通过书面、政府网和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征求市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意见。
1.书面征求意见情况。2025年12月22日，我局发函书面征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各区（县）发展改革局，市华润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意见，潮阳发展改革局反馈依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建议将机制的后段：“汕头市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区县的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可参照本联动机制有关规定，自行制定属地非居民管道燃气价格联动机制。”修改为：“汕头市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区县的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由同一个燃气企业经营，可按本联动机制执行。”汕头市华润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建议删除联动机制起草说明中涉及的价格敏感信息，其他单位反馈无意见。
2.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情况。2025年12月23日于我局官网向社会征求《汕头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联动机制（征求意见稿）》意见，未收到有关意见。
3.召开专题座谈会情况。2026年1月29日，我局召开专题座谈会，市有关单位、燃气协会和用气企业代表认为，制定联动机制很有必要，维护了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助推城镇燃气安全稳定供应，同时提出了加快推进管输气接通、提供低价优质气源和保障措施等意见建议。
4.与省发改委相关处室协调情况。3月中下旬，联动机制完成局内部合法性审查后，为确保联动机制的合规性和合理性，我局与省发改委相关处室对接，省发改委提出要在联动机制中明确基准价及上浮幅度，才能计算下一周期内上下浮动幅度是否达到或超过的规定幅度。我局按照省发改委要求，测算核实气源价格、配气价格，并重新完善相关内容。
下来我局将再次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意见，按照制定价格政策程序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召开价审会、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市司法部门进行备案审查，力争6月底前报请市政府审定，7月上旬前印发实施。
二、制定机制的必要性
一是制定价格联动机制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470号）规定：“稳步推进燃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结合燃气建设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改革进程，完善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价格联动机制，探索推进终端非居民用户销售价格市场化；《指导意见》规定：“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由各地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实施。各地可综合考虑当地气源特点、用户结构和市场状况，合理设立实施联动的工作程序及具体操作细则，报当地政府同意后，可在规定调整金额或幅度内，由发展改革部门按机制调整销售价格，提高联动时效”。
二是避免因气源价格波动大而频繁调整销售价格。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2021-2022年出现气源紧张、价格波动大、价格上涨速度快，我市中心城区2021年5-12月气源采购价格从3490元/吨逐步上涨至8000元/吨（5.79元/m³），共计调整34次；2022年最高涨至9600元/吨（7.04元/m³），共计调整32次，全年平均仍维持在7700元/吨（5.58元/m³）的高位采购价格。2023年-2024年采购成本略有回落，但采购均价仍保持在5244元/吨（3.80元/m³），整体气价成本仍处于高位，且呈现涨跌交替、变动频繁的情况，按照现行的管理模式，需要实行动态联动调整。
三是有利于用气企业控制终端成本。近年来，因价格波动频繁、变动周期不稳定等原因，用气企业控制终端成本难，影响企业生产，出现用户改用其他替代能源或减产的情况。燃气作为清洁能源，其经济性逐步显现，但价格波动对企业成本构成挑战，需建立长效调节机制，将终端销售价格与气源采购成本动态挂钩，确保企业合理收益，预留统筹空间。同时减少对用户的短期冲击，建立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保障燃气供应安全，实现供需平衡。
三、近年来我市用气价格情况
前几年，因国际气源价格大幅上涨，同时受“三桶油”划片区管理的规则限制，华润公司无法享受到华润燃气公司华南总部与中海油签订的长协合同优惠，导致目前我市大部分气源只能采用临时协议价格，通过二级气源供应商从惠来LNG接收站购买，在气价上涨时无长协合同保障，价格受市场影响大，特别是自2022—2024年以来，全省非居民燃气价格持续上涨，我市2022年天然气销售价格比2020年增长了近90%，增幅在全省最大。
（一）2024年我市与省内城市天然气价格情况对比
以11月份调查数据显示，对比珠三角和周边地市，我市天然气非居用户销售价格在全省21个地市中属较高位，汕头地区平均非居销售价格在全省排第8名（价格排序从高往低），我市工业天然气销售价格（4.54元/m³）比广州、东莞、湛江、揭阳、潮州等13市高，比韶关、茂名、深圳、河源、汕尾、云浮、梅州7市低。
（二）2025年我市与省内城市天然气价格情况对比
[bookmark: OLE_LINK7]近年来，汕头市华润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通过积极筹划多方资源，力争获取低成本气源，采购成本得到优化，销售价格逐步走低。以11月份调查数据显示，对比珠三角和周边地市，我市天然气非居用户销售价格在全省21个地市中属中等水平，汕头地区平均非居销售价格在全省排第13名（价格排序从高往低），我市天然气非居用户销售价格（4.27元/m³）比清远、佛山、江门、惠州、潮州市等8市高，比广州、深圳、茂名、汕尾、梅州市等12市低。
四、主要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470号）；
（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
（三）《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城镇管道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23〕258号）；
（四）《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25〕5号）；
五、机制主要内容
该机制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借鉴其周边市已有机制的工作经验，结合汕头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完善。主要有：
（1） 实施范围
本次建立的联动机制的范围为龙湖区、金平区、濠江区范围内非居民管道燃气终端销售价格。主要考虑：根据《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城镇管道燃气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和调整，市管所辖城区及跨县（市）的城镇管道燃气价格，县管辖区内的城镇管道燃气价格。若整个地级以上市辖区内均由同一个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经营，则由地级以上市统一制定管道燃气价格”。目前汕头市中心城区（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由汕头市华润新奥燃气公司统一经营，已建成市政燃气管线640多公里，低压燃气管线460多公里，与潮阳、潮南区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公司系同一控股方，有利于后期形成供气“一张网”，且华润燃气的气源采购业务是由汕头区域调度中心统一采购、统一调度、统一与上游结算。因此，由华润燃气供应的汕头市中心城区城镇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机制由市统一制定。
（2） 联动公式
我市联动公式与《指导意见》的联动公式基本一致，调整后非居民管道燃气基准销售价格=现行非居民管道燃气基准销售价格+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调整额=（本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上期加权平均气源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上期应调未调影响单价及偏差价格。优化的地方主要是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销售价格为基础，在上浮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三）联动周期、启动条件及调价程序
1.联动周期。非居民管道燃气原则上以90天为一个联动实施周期。根据《指导意见》要求，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可按月、季度或半年联动。建议以90天为一个联动实施周期。主要考虑：联动周期过短、调价过于频繁不利于企业提前安排生产销售和制定发展计划，大部分企业倾向于稳定气价。经调研，潮州市、深圳市、梅州兴宁市联动周期90天，广州市、惠州市、江门市、揭阳市联动周期为6个月。根据终端企业需求，结合汕头市区的实际情况及与汕头市区接壤的潮州市的联动机制，联动周期定为90天较合理。
2.启动条件。当前周期结束时，如果下一个周期非居民管道燃气综合采购价格相比上一周期基期价格上下浮动幅度达到或超过5%以上时，实行价格联动，终端销售价格同向调整；未达到5%的，价格不联动，即当前周期终端销售价格继续沿用。主要考虑：省内已建立联动机制的地市设置幅度主要在3%-8%，其中清远设3%、广州、佛山设4%，深圳、惠州、江门设5%，珠海、茂名设8% 。考虑设置3%的幅度较低，8%较高，建议设置5%较为合适。
联动机制举例如下：
a.某企业2025年12月采购成本为3.5元/m³，现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基准销售价格则=3.5+1=4.5元/m³；
b.某企业2026年3月（一个监管周期），若采购成本较3.5元/m³上下浮动幅度小于5%，则不调整，若采购成本上下浮动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启动联动调整机制（详见表格）。
[bookmark: _GoBack]
	单位：元/m³

	假设调整期成本单价
	成本变动幅度
	是否启动调整
	假定供销差
	联动调整额
	调整后基准
销售价格

	3.4
	-2.8%
	否
	—
	—
	—

	3.2
	-8.5%
	是
	2%
	（3.2-3.5）/（1-2%）=-0.29
	4.5-0.29=4.21

	3.8
	8.5%
	是
	2%
	（3.8-3.5）/（1-2%）=0.29
	4.5+0.29=4.79


3.调价程序。达到启动条件时，由燃气企业向市价格主管部门提交调价申请，并报送周期内燃气采购价格、气量及采购合同、发票等相关数据和资料，经市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调整终端销售价格，并报请市人民政府备案。当上游气源价格下浮幅度超过5%，燃气企业未及时提交调价备案，即可由价格主管部门直接启动调价程序，下调终端销售价格。
（四）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具体为建立报备制度、控制采购成本、储备充足气源和做好宣传解释。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强调“控制采购成本”和“储备充足气源”，要求燃气经营企业严格控制气源采购成本，落实城镇燃气保供应主体责任，确保燃气安全稳定足量供应。
— 1 —

